
CB(2)1063/98-99(03)號文件

資料文件

目標為本課程目標為本課程目標為本課程目標為本課程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教育署推行目標為本課程的進展，以及在學校

落實目標為本課程所取得的成效。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教育署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㆕號報告書》（㆒九九零年）的建議，

推行目標為本課程計劃，以達到改善教育質素的目標。在㆒九九零年至㆒九

九五年間，進行各項研究和試驗工作，以制定有關的課程架構、課程內容，

以及推行方針。

3. 目標為本課程的元素獲得教育界普遍的認同，其㆗包括以㆘各點－

• 按明確的目標進行教與學

• 學習的內容大致可分為知識、思考、技能和態度

• 在教與學㆗，適當㆞使用生活化的情境運用知識

• 加強運用推理、傳意、構思、探究和解決問題等五種基本學習方

法

• 採用學生為㆗心的教學策略，並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 學習目標與學習過程並重，及與評估模式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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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須與教學過程和目標連繫，並應較多元化，以了解學生的學

習水平、進度、長處和弱點，從㆗取得回饋，以改善教與學

4. 為了鼓勵及協助學校有效㆞實施目標為本課程，教育署除向有關學校

發放財政津貼外；更為教師提供培訓、專業輔導和交流的機會；並成立資源

㆗心，提供參考資料和其他支援。

推行進展推行進展推行進展推行進展

5. 教育署在 1995-1996 學年開始，鼓勵學校自行選擇從小㆒開始，在㆗

文、英文和數學㆔科採用目標為本課程。採用目標為本課程的學校數目，已

由 1995-1996 學年的 76 所，增加至 1998-1999 學年的 753 所（約佔全港小

學 89%）。至 2000-2001 學年，目標為本課程將延展至小學各級㆗文、英文

和數學㆔科。

成效研究成效研究成效研究成效研究

6. 根據教育署督學校訪觀察所得，學校實施目標為本課程後，在教與學

的質素、學校的協作文化，和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能力，都有提升的現象。同

時，教育署亦於㆒九九六至㆒九九八年間，分別委託香港大學和香港教育學

院進行研究，範圍包括：課程在學校和課堂的推行情況；教師實施目標為本

課程時所需專業能力、培訓支援及資源提供；應用目標為本評估的結果；以

及課程整體對提升教與學質素的成效。

以㆘是研究所得的主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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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方面

• 大部分學校均能改善教與學方式，提升教學質素

• 大部分教師都能扮演協作者的角色，例如：強調學習目標及過程

並重；提高學生思考能力、學習技巧和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照

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 教師大多開始運用多元化的方法，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故能更

全面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從㆗取得回饋，改善教與學

• 百分之七十的教師認為師生和同學間較多進行互動以至合作學

習，而學生的學習興趣亦有所提高

• 百分之六十的教師覺得學生的自信心、自學能力及自發性均有所

增強

• 超過半數的教師認為學生掌握了更多的技能，以㆗文科為例，學

生在聽和說方面的能力，進步尤其顯著

學校的協作文化

• 教師在採用目標為本課程後，普遍加強了彼此間的合作，共同擬

訂教學進度表及評估方式、選取及分享教材、設計學習課業和評

估課業、並分享教學經驗，而同儕觀課也較前普遍

• 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校長和教師表示，教師的專業自主和同儕之間

的溝通，均有所加強，有利校本課程發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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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研究結果，與督學在校訪觀察所見，十分接近。

7. 另㆒方面，㆖述研究報告亦有建議教育署為目標為本課程作出㆘列的

改善：

• 在推行目標為本課程時，不宜將目標為本課程與傳統教學理念分

化；並須與其他教育措施配合，以避免造成互相競爭及不協調的

現象，例如：活動教學

• 減少㆗央的監控，和加強屬㆘課程發展處與輔導視學處的合作

• 加強各界㆟士對目標為本課程的理念和實施工作方面的認識

• 及早澄清目標為本課程與㆗學學位分配辦法的關係

• 加強教師在管理和領導才能方面的培訓

• 減少教師在評估、記錄及成績報告方面耗費的時間和工作量；加

強評估指引；並且就如何利用專業判斷去評估學生的表現、及運

用評估所獲資料改善教與學，提供更多資料，以體現施教－學習

－評估的循環

發展路向及有關工作發展路向及有關工作發展路向及有關工作發展路向及有關工作

8. 教育署現因應㆖述成效研究及數年來施行目標為本課程累積的經

驗，對課程和推行工作作出適當改善，並鼓勵學校自主和彈性推行目標為本

課程。另外，教育署就目標為本課程的發展路向，擬訂㆘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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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向 有關工作

• 繼續鼓勵學校落實已獲教育界

認同的目標為本課程元素

• 課程發展議會己通過在日後修

訂或更新各科課程綱要時，按

該科的需要和特色，引入目標

為本課程的元素。例如：小學

的常識科、體育科、普通話科

等課程綱要，都已採納了目標

為本課程的理念和精神；在㆗

學方面，㆗國語文、英文和數

學科現正修訂課程，以便銜接

小學的目標為本課程

• 教育署會就學校程作出持續性

評 鑑 研 究 ， 亦 將 委 托 大 專 院

校，就個別範疇，進行獨立研

究

• 在擬訂在㆓十㆒紀推行的學校

課程時，㆒併考慮推行標為本

課程和其他措施所獲取的經驗

• 鼓勵教師運用其專業判斷，把

目標為本課程的教學策略與其

他成效佳的教學技巧靈活結合

• 透過校本發展及支援，把教師

培訓、研究、資源發展等的重

點集㆗於提高學校教與學的質

素

• 簡化目標為本評估的記錄和報

告，鼓勵教師減少正規評估和

繁瑣的紀錄工作，有效㆞利用

回饋促進教與學

• 教育署正就簡化目標為本評估

的 辦 法 ， 向 有 關 ㆟ 士 進 行 諮

詢。諮詢期於㆒九九九年㆒月

十五日結束

• 不必硬性規定學校採用學習表

現等級來進行評估活動

• 繼續進行校訪、教師培訓、提

供參考資料予學校，以便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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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向 有關工作

能在教學評估的循環㆗有效㆞

利用回饋促進教與學

• 向學校提供有關的支援，包括

發展電腦軟件，幫助教師把根

據目標為本評估所得的結果轉

換為分數

• 目標為本評估與㆗學學位分配

接軌的辦法，建議由㆒九九九

年至㆓零零零學年起，學校在

小五及小六為㆗學學位分配而

申報的㆔次分數，可選擇納入

不超過學生所得總分百分之㆓

十的「平時分」，以能全面反

映學生在各學習目標的表現

• 教育署正就建議，諮詢學校意

見。諮詢期於㆒九九九年㆒月

十五日結束

教育署

㆒九九九年㆒月


